
招标项目技术、服务、政府采购合同内容条

款及其他商务要求

一、项目概况

本项目为籍田街道新华路二期整治工程设计服务项目，共一个包，项目投资

金额约 3600 万元。

二、服务内容及要求

1、改造范围：新华路一段(B 段)（长度约 915m）、新华路二段(A 段)（长度

约 383m）建筑外立面改造及市政基础设施整治。

2、供应商提供服务内容各阶段符合要求的设计成果并通过主管部审查，配

合施工及后续相关服务工作，符合国家现行设计规范合格标准、行业规范要求及

业主要求。

3、成交供应商须按采购人的意愿修改、完善设计方案，并做好服务等工作。

4、成交供应商配备足够的服务人员和专业设备齐全开展工作，以满足工作

进展需要。

5、按时向委托方提交合格的成果报告，并负责项目整个实施期间的设计后

期服务工作。

6、过程中发生的人身及设备事故由成交供应商自行负责。

7、供应商应保护采购人的知识产权，不得向第三人泄露、转让采购人提交

的产品图纸等技术经济资料。

8、按采购人要求成果文件资料。

9、其他未尽事宜按双方合同约定。

三、商务要求



1、服务期限：合同签订生效后 30 天内提交合格的成果报告，并负责项目整

个实施期间的设计后期服务工作。

2、服务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
3、付款方式：项目完成且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金额的 70%，工程竣工后支

付至合同金额的 100%。

4、验收标准：按国家有关规定以及本项目采购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或者

中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及承诺等进行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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